深圳市大鹏新区关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我市旅游业更好更快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我市旅游业发展建设国际滨海旅游城市的意见》等有关政策，为实现新区建设“三岛一区”的目标，紧抓“东进倡议”发展机遇，落实“旅游率先发力”的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美丽大鹏”建设，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试验区，优化新区旅游产品结构，提升过夜游客比例，促进新区旅游业持续、健康、创新性发展，结合新区实际，特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鼓励旅游产品创新开发。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创新旅游产品开发设计，挖掘地域文化、历史、民俗、传统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重地方特色和独特性，加大对产品文化包装和宣传推介，培育新区旅游纪念品和手信，对企业从事旅游产品设计、策划、制作、制造的，经认定，给予一次性总额不超过20万元扶持。
　　第三条 鼓励企业结合新区生态资源，结合自身业务优势，开发以参观、游览、科普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经认定，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一次性总额不超过30万元扶持。
　　第四条 对企业以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深圳建设国际知名湾区为契机，开展经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批准的海上客运观光旅游线路的，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经认定，给予一次性总额不超过50万元扶持。
　　第五条 对总部在新区注册的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旅行社被评为国家、广东省“百强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20万元；对国家、广东省“百强旅行社”在新区落户总部，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20万元。
　　第六条 对在旅游淡季推广、销售新区二日游以上旅游线路的旅行社，根据游客人数（有效住宿数据），按3元/人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扶持。
　　第七条 对新评定为国家5A、4A、3A景区的旅游景区分别一奖励次性奖励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已享受过上述的，再次升级只给予差额奖励。
　　第八条 对新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酒店的，分别给予一次性200万元、150万元、50万元奖励，已享受过上述奖励的，再次升级只给予差额奖励。
　　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各类经营投资主体在符合规划前提下，投资建设国际和国内知名主题公园等大型旅游项目。
　　第十条 企业参加国家、广东省、深圳市、新区和旅游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国际、国内旅游交易会（博览会、展览会等）以及其它对外旅游宣传的，事前向新区旅游主管部门报备获认可的，按其活动场地和宣传费用的50%给予扶持，每个企业年度可享受参展补贴总额不超过5万元。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络、机场或火车站广告牌等媒体进行新区旅游资源和信息传播，扩大新区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力和渗透力，对企业年度投放广告费用总额在50万元以上的，经认定，按其费用总额的20%，给予总额不超过30万元扶持。
　　第十二条 鼓励企业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大型旅游品牌活动，根据举办活动规模、档次、人员参与度及社会知名度，对活动费用在50万元以上的，经认定，按其活动费用30%，给予总额不超过100万元扶持。
　　第十三条 鼓励新区现有酒店、民宿提升服务品质、实施品牌化发展：
　　（一）鼓励酒店引入国内外先进管理模式。从2017年起，酒店与国内外知名的酒店管理企业连锁经营、特许经营或进行委托管理的，合作期限在三年以上的，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扶持。其中：引进国际知名酒店管理公司的扶持总额不超过200万元；引进国内知名酒店管理公司的扶持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二）鼓励新区民宿实施品牌化发展。对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新区民宿发展成为知名品牌民宿，经认定，给予一次性总额不超过20万元扶持，且扶持金额不超过上年度纳税额；对知名品牌民宿在新区开办3家以上连锁品牌民宿自营店，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经认定，给予一次性总额不超过20万元扶持，且扶持金额不超过上年度纳税额。
　　第十四条 鼓励企业实施旅游品牌倡议，对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广东省著名商标”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
　　第十五条 鼓励企业完善智慧旅游景区建设，经认定，按其项目费用的30%，给予一次性总额不超过50万元扶持。
　　第十六条 鼓励企业利用现有资源建立旅游集散中心、游客服务中心，提供人性化、高品质的旅游公共服务。经认定，给予一次性总额不超过20万元扶持。
　　第十七条 对企业通过新区旅游行业标准评定的，按其评定所涉及费用的50%，给予一次性总额不超过1万元扶持。
　　第十八条 鼓励企业在新区旅游行业标准评定中增创优秀，对达到最高档次标准和次高档次标准的，分别给予一次性3万元和2万元奖励。
　　第十九条 新区民宿营业执照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享受与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相同的资金扶持政策，适用《大鹏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名词解析：本措施所称百强旅行社，是指国家及广东省有关部门依据《统计法》、《旅行社条例》和《旅游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开展年度全国、全省旅行社统计调查工作，依据统计调查结果，通过对全国、全省旅行社进行经济指标和综合指标考核，并经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排出的年度全国、全省百强旅行社。
　　本措施所称旅游淡季，是指根据新区旅游特点，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为旅游淡季。
　　本措施所称国际知名酒店，是指洲际、喜达屋、香格里拉、希尔顿、万豪、凯宾斯基、凯悦、雅高等国际酒店集团公司旗下高端品牌酒店。
　　本措施所称国内知名酒店，是指锦江、如家、华住、格林豪泰、首旅、维也纳、开元、玖玖等国内酒店集团旗下品牌酒店。
　　本措施所称民宿，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且须按照《深圳市大鹏新区民宿管理办法（试行）》（深鹏管规〔2016〕1号）相关规定取得全部规定的文件。
　　本措施所称知名品牌民宿，是指经认定在业内公认的住宿业评价排名网站中排名前十的民宿。
　　本措施所称旅游行业标准，是指新区旅游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制定的相关旅游标准。
　　本措施所称评定，是指按照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及新区相关标准进行评判或审核来决定相应等次或称号。
　　本措施所称认定，是指大鹏新区文体旅游局根据《深圳市大鹏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鹏办规〔2017〕4号）规定，核实申报材料并对企业及项目进行综合考察，组织专家评委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形成初审建议，报大鹏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核，联席会议办公室形成初步扶持计划后报大鹏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部门联席会议审议，经联席会议审议同意的初步扶持计划应通过新区管委会官网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
　　第二十一条 本措施规定的扶持资金的管理、发放、监督及审批程序适用《深圳市大鹏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鹏办规〔2017〕4号）。扶持对象申报扶持资金的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申报流程、具体扶持条件及标准等事宜，由大鹏新区文体旅游局另行制定规范性文件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本措施由大鹏新区文体旅游局负责解释。同一项目，适用于多项扶持措施时，从高执行，不予重复扶持。
　　第二十三条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后生效，有效期五年。原《大鹏新区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深鹏办〔2013〕72号）及《大鹏新区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深鹏经服〔2016〕6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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